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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10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99.08.15 
中央法規 
※修正「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併使用鄰接國有 
  非公用土地案件處理要點」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 日台財產管字第 09940012391 號令 
一、為利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所屬分支機構（以下簡稱執行機關） 
處理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申購國有非公用 
土地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購合併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應檢附下列文件向執行 
    機關申請辦理：  
（一）承購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申請書。  
（二）地方政府核發有效期限內之公私有畸零（裡）地合併 
      使用證明書或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 
      使用之公文書。  
（三）申購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合併使用範圍內各筆土地最近三個月內登記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  
（五）未會同申購之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承 
      購權拋棄書。  
（六）申購案委託他人代為申辦者，應附具委託書。但承購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免附。  
（七）其他經執行機關基於審查需要通知檢附之證件。  

三、申購合併使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辦 
    理讓售：  
（一）經行政院、財政部或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核定計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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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或處理方式。  
（二）政府機關申請撥用。  
（三）可單獨建築使用，且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亦可單 
      獨建築使用。  
（四）與合併範圍內私有土地調整地形後，各自可單獨建築 
      使用。  
（五）可單獨建築使用或併同鄰接國有土地可單獨建築使用 
      。但合併使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為該私有土地唯一應 
      合併建築之土地，且讓售後剩餘國有土地仍可單獨建 
      築使用者，不在此限。  
（六）可單獨建築使用或併同鄰接國有土地可單獨建築使用 
      ，在直轄市為三百三十平方公尺（含）以上，其他行 
      政區域面積為五百平方公尺（含）以上，且臨接道路。  

四、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合併使用範 
    圍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不辦理讓售：  
（一）係於本要點核定生效日中華民國七十八年二月三日以 
      後，由原可單獨建築使用之土地分割出。但合併使用 
      範圍內國有土地不可單獨建築使用者，不在此限。  
（二）部分或全筆係原以畸零（裡）地合併使用方式承購國 
      有土地取得。  

五、第三點第三款及第四款不辦理讓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得協 
    議調整地形。  
    第三點第五款及第六款不辦理讓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申購 
    人得向執行機關申請以下列方式處理：  
（一）協議調整地形。  
（二）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  
（三）價購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  

    前項第二款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標脫後，申購人得依標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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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優先承購合併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  
六、第五點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處理方式之作業程序，由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另訂之。 
 

※訂定「非都市土地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 
  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書圖文件及審 
  查項目須知」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5750 號令 

一、為規範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非 
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之審 
查項目及相關申請書圖文件，特訂定本須知。  

二、非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應備 
    具下列書圖文件：  
  （一）非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申 
          請書。  
  （二）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三）工程圖樣及說明書。  
  （四）開發許可證明文件影本及許可之開發計畫書。  
三、非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之申 
    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址；申請人為法人者 
          ，其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二）設計人之姓名、事務所地址、所領證書字號及簽章。  
  （三）基地地址及面積。  
  （四）各項整地排水工程名稱、數量及用途。  
  （五）工程造價。  
  （六）竣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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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  
四、土地權利證明文件，應包括下列文件：  
  （一）地籍圖謄本。  
  （二）土地登記（簿）謄本。  
  （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為申請人所有者，免附。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 
    免提出。  
五、工程圖樣及說明書，應包括下列書圖：  
  （一）基地位置及現況圖，應載明基地位置、鄰地、附近道 
          路情況、名稱及建築情況。  
  （二）地盤圖，應載明基地之方向、地號及基地之境界線、 
          臨接道路之名稱及寬度、建築物之配置。  
  （三）規劃配置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地形圖。  
  （四）整地工程設計圖說，應包括：  
     １、整地平面圖，明確標示計畫整地之範圍及各區位 
              之高程，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２、整地斷面圖，標示整地前後之縱橫斷面圖，橫座 
              標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縱座標比例 
              尺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３、土石方計算書。  
  （五）排水工程設計圖說，應包括：  
     １、排水系統規劃及管線系統設計圖，比例尺不得小 
              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２、排水處理及設計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  
  （六）道路工程設計圖說，應包括：  
     １、路線平面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２、路線縱剖面圖，比例尺水平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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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垂直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３、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應有一橫剖面圖，比例尺 
              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４、主要構造物詳細設計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二百分 
              之一。  
  （七）給水工程、污水工程設計圖說，應包括：  
     １、給水工程、污水工程設計所須基本資料分析報告 
              書。  
     ２、給水工程設計圖說。  
     ３、污水工程設計圖說，應包括：  
       （１）污水系統規劃及管線系統設計。  
       （２）污水處理及放流設施設計圖說。  
  （八）施工管理計畫，應包括：  
     １、各項工程之作業項目名稱、使用機具、施工順序 
              、施工進度、防災配合措施及施工作業流程圖。  
     ２、臨時施工場地（含施工便道之配置）。  
     ３、大宗工程材料之運輸計畫，棄方及廢棄物確實棄 
              置地點、運送方法、處理方式。  
     ４、施工安全及管理。  
     ５、環境品質監測計畫。  
     ６、保險契約。  
   前項第七款給水工程、污水工程設計圖說，得於開工前併 
      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文件送審查機關備查。  
六、非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應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之項目，如附表二；其餘項目 
    應由依技師法相關規定得為簽證之土木、水利、水土保持工 
    程或相關專業技師等簽證負責，如附表三。  
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核可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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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查驗核可之整地排水計畫完工證明書，如附表四。 八、 
    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之竣工期限，以開工之日起算。申 
    請人因故未能於竣工期限內開工及完工時，應敘明原因，向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展期。  
九、申請人領得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後，如有涉及變更整地 
    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內容，應依原申請程序向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申請辦理。   

※修正「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行政院民國 99年 7 月 23 日院臺財字第 0990032235 號令 

修正「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 

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刪除） 

第 十七 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得申請撥用非公用 

不動產之各級政府機關，其申請名義如下： 

一、中央各級機關、學校，以各該機關、學校名義申 

    請之。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 

各該機關、學校名義申請之；鄉（鎮、市）公所 

，以鄉（鎮、市）公所名義申請之；直轄市、縣 

（市）議會，以各該議會名義申請之；鄉（鎮、 

市）民代表會，以鄉（鎮、市）公所名義申請之 

。 

三、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以該部軍備局 

    名義申請之。 

四、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以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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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申請之；省諮議會，以省諮議會名義申請之。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稱上級機關，指下列機關 

          ： 

一、前條第一款之中央各級機關學校，為總統府或各 

    院部會行處局署。 

二、前條第二款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為縣政府；直轄市、縣（市）議會，為 

    各議會。 

三、前條第三款之國防部軍備局，為國防部。 

四、前條第四款之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省政府； 

    省諮議會，為省諮議會。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稱核明屬實，指就其所擬 

使用計畫、實需面積、圖說及經費來源，加以審核， 

認定有無撥用之必要。 

第四十三條之二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依法得讓售 

者得逕予出租之非公用不動產，指依本法或其他法律 

規定得予讓售之不動產。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 

予出租：  

一、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之土 

    地。 

二、抵稅不動產。 

三、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 

    置產，經列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四、興建國民住宅之用地。 

五、經經濟部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核定編定為 

    工業區或依產業創新條例核定設置為產業園區 

    之土地，且其核定編定或設置非屬興辦工業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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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辦產業人申請者。 

六、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七、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 

八、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土地。 

九、其他情形特殊不宜出租者。 

符合前項規定得逕予出租之不動產，免經權責機關 

核定讓售，逕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出租。但其讓 

售依法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者，應由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先行審核，再核辦出租。 

第四十八條之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事項，得經財政部核准，指定由 

具有專業能力之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之。 

 

地政法令 

※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之 2規定之解釋令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15 號令 

按普通抵押權當事人得否申辦權利種類變更登記為最高限額抵 

押權乙節，經函准法務部九十九年五月二十八日法律字第○九九 

九○○○七三九號函略以：「民法雖無明文，然於物權法定主義 

範圍內，為充分尊重契約之自由及兼顧權利實現之必要性，當事 

人約定之擔保債權已由特定債權變更增加其他不特定債權時，倘 

無後次序抵押權人或利害關係人存在，或雖有其存在，但如已獲 

得其同意者，自無不許抵押權當事人合意變更之理。」準此，普 

通抵押權當事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類及範圍已變更增加其他不 

特定債權時，倘無後次序抵押權人或利害關係人存在，或已經其 

同意者，登記機關得受理申辦權利種類變更登記為最高限額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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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自即日生效。 

 

※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類變更之意 
  義規定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17 號令 

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類變更之意義規定，並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類變更之意義規定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類變更之意義修正規定 

登 
記 
原 
因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所

地有

建權

物部

土他 
地項 
建權 
物利 
  部 

備  註 

權類 
利變 
種更 

最高限額抵押權

與普通抵押權互

為變更所為之登

記。  

         

ˇ  

  

 

※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涉及為應受補償之共有 
  人申請抵押權登記之實務作業方式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791 號函 

主旨：依民法第 824 條第 3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規定 

      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涉及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 

      權登記之實務作業方式。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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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民法第 824 條第 3 項、第 824 條之 1 第 4 項及第 5 項規 

定，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 

有未受分配，或不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金錢補 

償之。如為不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 

金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不動產，有法定抵押權。 

該抵押權應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申請登記之， 

其次序優先於因共有物分割訴訟而移存於特定應有部分 

之抵押權。爰本部為配合上開民法規定辦理登記，於 98 

年 7 月 6 日增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規定依民法 

第 824 條第 3項規定申請法院裁判共有物分割時，共有人 

中有應受金錢補償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金額，對於補償 

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 

權登記。因上開抵押權係屬法定性質，與當事人合意成立 

抵押權之情形有別，其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應為法院對共有 

物分割裁判確定之判決書，而非抵押權設定契約書，故該 

抵押權登記除需與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連件申請外，申請 

人得僅檢附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及身分證明等文件申辦 

登記。 

  二、判決共有物分割涉有數個對價補償關係時，申請人固須同 

時申辦數個法定抵押權登記，並區分抵押權擔保檔號，惟 

考量其同源自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所生之債權，申請人得 

僅以一收件案提出申請，並將數抵押權填載於一登記清冊 

內（詳申請書及登記清冊填寫範例）；至各抵押權之他項 

權利檔號則比照本部 94年 10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 

726265 號函示規定，即申請抵押權少於 10 個者，僅收一 

母號，剩餘抵押權則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件方式加收子號 

新增他項權利檔號；但若抵押權數量多於 10 個（含 10 個 

）以上者，收 2個（含 2個）以上之母號，剩餘抵押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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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登記機關分別將各該母號以內部收件方式加收子號新 

增他項權利檔號之方式辦理。 

  三、至倘應受補償人(即法定抵押權人)為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共 

有人，其未繳之登記規費，得比照本部 89年 11 月 1 日台 

內中地字第 8971914 號函規定，於其抵押權之其他登記事 

項欄註記「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及書狀費，繳 

清後發狀」，上開書狀費於其申請發狀時，依「土地法第 

六十七條及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之書狀費、工本費及閱覽 

費收費基準表」規定，按實際核發張數計收費用。 

 

※訂定「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清冊」 
  及其填寫說明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79 號函 

主旨：訂定「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清冊」及其填寫說 
      明各乙種，自即日起生效。 
說明：為配合民法第 824 條第 3 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 

      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涉及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 

      請抵押權登記，爰訂定「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 

      清冊」及填寫說明。 

 

附件： 

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清冊       申請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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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押權編號     

(2)權利種類     

(3)權利人（即債權人）     

(4)債權額比例     

(5)義務人兼債務人     

(6)債 務 額 比 例     

土 

地 

標 

示 

（7）

坐 

 

落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8）設定權利範圍     

建 

物 

標 

示 

（9）建號     

(10) 

坐 

落 

段     

小段     

建號     

（11）門     牌     

(12)設定權利範圍     

(13)提供擔保權利種類     

(14)擔保債權總金額     

(15) 擔保債權種類 

及   範   圍 

    

(16)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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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記清冊」填寫說明 

壹、一般填法 

一、以毛筆、黑色、藍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 

二、字體需端正，不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 

    由申請人蓋章，不得使用修正液（帶）。 

三、所謂「簽章」係指得簽名或蓋章。 

貳、各欄填法 

一、第（1）欄「抵押權編號」：依申請之法定抵押權數量依序填 

    寫。 

二、第（2）欄「權利種類」：本法定抵押權係擔保特定之債權， 

    本欄填寫「普通抵押權」。 

三、第（3）（5）欄「權利人（即債權人）」及「義務人兼債務 

    人」欄：將權利人（債權人）及義務人兼債務人之姓名分別 

    填入。 

四、第（4）欄「債權額比例」：填寫抵押權人之債權額比例。 

    如應受補償者僅一人時，填寫「全部」；如應受補償者有多 

    數人時，填寫其應受補償金額比例之持分額。 

五、第（6）欄「債務額比例」：填寫債務人應補償之債務額比例。 

    如債務人僅一人時，填寫「全部」；如債務人有多數人時， 

    填寫其應負擔補償金額比例之持分額；如屬連帯債務關係， 

    各債務人之債務額比例均填寫「全部」。 

六、「土地標示」第（7）欄及「建物標示」第（9）（10）（11） 

    欄：依照土地及建物登記資料所載分別填寫。如該等欄有空 

    白時，應將空白欄以斜線劃除或註明「以下空白」字樣。如 

    有不敷使用時，可另加相同格式之清冊，並由申請人在騎縫 

    處蓋章。 

七、第（8）（12）欄「設定權利範圍」：填寫各筆棟設定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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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範圍。如係全部提供擔保者，則填「全部」；如僅一部分 

    提供擔保者，填寫其提供擔保之持分額。 

八、第（13）欄「提供擔保權利種類」：本法定抵押權係擔保因 

    共有物之所有權分割所生之金錢補償，本欄填寫「所有權」。 

九、第（14）欄「擔保債權總金額」：依法院判決應補償之總金 

    額，填寫新台幣○○元整。 

十、第（15）欄「擔保債權種類及範圍」：填寫「擔保民國○○ 

    年○○月○○日○○年○○○字第○○號判決共有物分割 

    所生之金錢補償」。 

十一、第（16）欄「備註」欄：依法院判決之抵押權應登記事項， 

    於其他各欄內無法填寫者，均分別填入本欄。 

 

※土地上已有建物，得否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將該土地全部申辦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7138 號函 

主旨：有關土地上已有建物，得否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定將該 

土地全部申辦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茲檢送本部 99 年 6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5491 號函准法務部 99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影本各乙份，請參閱。  

說明：復貴會 99年 6 月 28 日全地公（ 6 ）字第 996082 號函。  

附件一：  

內政部民國 99年 6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5491 號函 

主旨：有關杜姓天上聖母（管理人：杜宗惠君）等人申辦貴市松 

山區寶清段七小段 607 地號等 16 筆土地地上權設定登記 

乙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法務部 99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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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復貴處 99年 2 月 3 日北市地籍字第 09930264700 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上開法務部函略以：「按 99年 8 月 3 日修正施 

行之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 

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是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 

的而設定，地上物存在後，固可設定地上權，無地上物之 

存在，亦無礙於地上權之成立，且由何人使用土地與地上 

權之存續無涉（謝在全著，民法物權論（中），增訂 4 版 

，第 37 頁意旨參照）。本部前於 80年 8 月 26 日以法 80 

律字第 12992 號函復貴部略以：『當事人如有合意並訂立 

書面契約設定地上權，即屬合法，受理登記（地政）機關 

對之尚無實質上審查權，是以不論該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 

事實狀態如何，似不應影響其地上權之登記。至嗣後如衍 

生私權之爭議，可循司法途徑解決。』貴部本件來函說明 

二認為不論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影響 

其地上權之登記，當事人倘達成合意而設定地上權，受理 

地政機關應無須審核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而得 

准予地上權設定登記，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宜循司 

法途徑解決乙節，亦與本部上開函釋意旨相同，本部敬表 

同意。另本部 98 年 12 月 10 日法律字第 0980045383 號函 

並未就地政機關審查權限予以釋示，與上開函釋情形尚屬 

有間。」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見解。本案仍請依本部 80 

年 9 月 6 日台（80）內地字第 8003162 號函釋意旨辦理。  

附件二：  

法務部民國 99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 

主旨：關於地政機關於受理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對於申請土地之 

現況須否審核疑義乙案，復如說明二、三。請 查照參考。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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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復貴部 99年 3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3982 號函。 

 二、按 99年 8 月 3 日修正施行之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 

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是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 

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設定，地上物存在後， 

固可設定地上權，無地上物之存在，亦無礙於地上權之成 

立，且由何人使用土地與地上權之存續無涉（謝在全著， 

民法物權論（中），增訂 4 版，第 37 頁意旨參照）。本 

部前於 80年 8 月 26 日以法 80律字第 12992 號函復貴部略 

以：「當事人如有合意並訂立書面契約設定地上權，即屬 

合法，受理登記（地政）機關對之尚無實質上審查權，是 

以不論該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應影響 

其地上權之登記。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可循司法途 

徑解決。」  

 三、貴部本件來函說明二認為不論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 

態如何，似不影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而得准予 

地上權設定登記，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宜循司法途 

徑解決乙節，亦與本部上開函釋意旨相同，本部敬表同意 

。另本部 98 年 12 月 10 日法律字第 0980045383 號函並未 

就地政機關審查權限予以釋示，與上開函釋情形尚屬有間 

，併予敘明。  

 

※有關保險業是否得辦理地上權擔保放款之疑 
  義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 99年 7 月 7 日金管保財字第 09902508140 號函 

主旨：所詢保險業是否得辦理地上權擔保放款之相關法令疑義乙 
      案，查保險業依現行保險法相關法令規定，尚不得辦理以 



 - 17 -

      「地上權」為擔保之放款，請  查照。 
說明：復貴公司 99年 1 月 26 日國壽字第 0990010673 號函暨同年 

      3 月 23 日國壽字第 0990030850 號函。 

 

※遺囑執行人得依遺囑內容實施遺產分割，並代 
  理繼承人申辦分別共有之遺囑繼承登記及遺贈 
  登記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91 號令 

一、有關部分繼承人不會同申辦繼承登記時，遺囑執行人得否依 

遺囑內容實行遺產分割並代為申辦分別共有之遺囑繼承及 

遺贈登記事宜，經函准法務部九十九年六月十一日法律字第 

○九九九○一二三五七號函略以：「按遺囑執行人有管理遺 

產並為執行上必要行為之職務（民法第一二一五條參照）， 

其於處分權之範圍內，排除繼承人之處分權（民法第一二一 

六條參照），並無須得繼承人之同意，繼承人亦不得妨礙其 

職務之執行。上開規定所稱『執行上必要行為之職務』，包 

括遺贈物之交付、依被繼承人之指示實行分割遺產等。準此 

，遺囑執行人為執行遺囑而辦理遺贈登記，當無須得繼承人 

之同意（本部八十八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法律字第○三三八八 

五號函參照），至於遺囑執行人得否實施遺產分割並申辦分 

別共有登記，則須依遺囑內容審認其是否係依『被繼承人之 

指示』而屬『執行上必要行為之職務』之範疇而定（本部八 

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法律字第○五○七六○號函參照），⋯ 

⋯如繼承人就遺贈效力或遺囑有關遺產事項有所爭執時，仍 

宜循司法途徑解決。」準此，部分繼承人不會同申辦繼承登 

記時，遺囑執行人得依遺囑內容實施遺產分割，並代理繼承 

人申辦分別共有之遺囑繼承登記及遺贈登記，無須徵得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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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同意。但如繼承人就遺贈效力或遺囑有關遺產事項有所 

爭執時，仍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二、本解釋令自即日起生效。 

 
※有關抵押權人（受託人）會同受益人（即委託 
  人）申辦抵押權權利價值變更登記疑義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5528 號函 

主旨：有關抵押權人（受託人）會同受益人（即委託人）申辦抵 

      押權權利價值變更登記疑義乙案，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法務部 99年 6 月 22 日法律字第 0999022519 號函辦理 

（如附件），並復貴處 99 年 5 月 4 日北市地籍字第 0993 

1224200 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法務部上開函略以：「⋯二、按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受託人除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外，不得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 

權利：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此係規範受託人之忠實義務，以避免受託人在『信託關係 

存續中』圖謀自身或第三人利益，而有利益衝突之情事。 

雖債務人將其前已設定抵押於債權人之不動產，信託予該 

債權人為管理或處分，尚無違反信託法第 35 條之問題（本 

部 91年 8 月 27 日法律字第 0910030114 號及 97年 2 月 21 

日法律決字第 0970000402 號函參照）；惟於『信託關係存 

續中』，受託人兼具抵押權人地位，將擔保債權金額增加 

，就其權利價值增加部分，本質上為抵押權之再取得（土 

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第 2項參照），因有利益衝突之情事 

，受託人應有本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適用，以貫徹其忠實 



 - 19 -

義務。⋯至於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依市價取得者 

』之意涵為何乙節，此係指受託人就信託財產取得之利 

益，應同於一般交易市場所為之交易般支付相當之對價或 

利益，亦即兩者應具公平且適足之對價關係（臺北地方法 

院 93年度重訴字第 704 號判決意旨參照），是以，受託 

人是否具備『依市價取得者』，仍須就個案具體事實而 

定。⋯」，本部同意法務部上開意見。  

 三、本案倘經審認符合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除外規定情形 

之一者，因○○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同為受託人與 

抵押權人之身分，自應由該行單獨申請抵押權內容變更登 

記，並得於登記清冊備註欄表明申請變更之內容，免附抵 

押權內容變更契約書。至於本案審查需經受益人同意者， 

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4 條規定辦理；如受益人會同申辦 

登記者，應依上開規則第 40 條及第 41 條規定辦理。另信 

託關係存續期間，就信託財產而言，受託人為形式所有權 

名義人，非為代理人，應由受託人以自己之名義管理或處 

分信託財產，核與民法第 106 條禁止自己代理或雙方代理 

之規定無涉（本部 96 年 10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 

052318 號函參照），併予說明。  

 

※有關「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併存之土地」行使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疑義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7172 號函 

主旨：為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併存之土地，部分公同共有人可否 

      與其他分別共有人共同行使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處分或設定乙案，復如說明二，請 查照。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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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復貴會九十九年六月三十日全地公（六）字第九九六○八 

      六號函。 

  二、查依本部九十五年九月五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五○○五 

○四八六號函釋，旨揭型態之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依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處分或設定時，其共有人數及應 

有部分之計算，除分別共有部分之同意處分或設定之共有 

人人數及其應有部分已過半數，或其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 

外，應先由全體公同共有人就公同共有部分合意終止該公 

同共有關係變更型態為分別共有，或符合上開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定要件之部分公同共有人同意處分或設定， 

方得再與分別共有部分同意之共有人人數及其應有部分 

合併計算共有人人數及其應有部分。本案依來函所敘公同 

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為 13 人，惟僅有一人同意就共有土地 

設定地上權，就公同共有部分，因未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所定人數，自無從與共有部分共有人合併計算其人 

數及應有部分，又因未依法變更共有型態為分別共有，亦 

無從與其他分別共有人合併計算同意處分或設定人數，爰 

士林地政事務所 99 士林字 096510 號補正通知書之補正事 

項（一）所為補正事項尚無違誤。 

 

※公法人申請書狀補給登記，得以函文檢送登記 
  申請書件申請或委派人員親自到場辦理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938 號令 

一、為提高公法人申辦權利書狀補發登記之行政效率，及統一政 

府機關單獨申請非屬囑託登記項目之土地登記申請案件之 

方式，修正本部九十三年三月一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三○ 

七二三二五二一號函說明一內容為：「公法人申請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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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由管理機關敘明其滅失 

之原因，檢附切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以函文檢送登記 

申請書件申請或委派執行公務之承辦人親自到場辦理。」， 

及修正本部九十四年二月二十四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四 

○○四二○一四號函說明二內容為：「按依公文程式條例規 

定，稱公文者，為處理公務之文書，其處理程式類別均有明 

確之規定。而『函』於各機關間公文往復時用之。是以，政 

府機關單獨申請非屬囑託登記項目之土地登記案件，如以函 

文檢送申請案件方式提出申請，並已於登記申請書內加蓋機 

關印信，應足表達該機關申請之真意，得免再委派執行公務 

之承辦人員親自到場送件辦理。另登記案件倘涉及繳納登記 

規費者，得以郵寄支票等方式繳納。」 

二、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附件一：  

內政部民國 94年 2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2014 號函  

要旨：政府機關單獨申請非屬囑託登記項目之土地登記案件，除 

      書狀補發登記外，得以函文檢送申請案件方式提出申請  

內容：按依公文程式條例規定，稱公文者，為處理公務之文書， 

其處理程式類別均有明確之規定。而「函」於各機關間公 

文往復時用之。是以，政府機關單獨申請非屬囑託登記項 

目之土地登記案件，除書狀補發登記外，如以函文檢送申 

請案件方式提出申請，並已於登記申請書內加蓋機關印信 

，應足表達該機關申請之真意，得免再委派執行公務之承 

辦人員親自到場送件辦理。另登記案件倘涉及繳納登記規 

費者，得以郵寄支票等方式繳納。  

附件二： 

內政部民國 95年 8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141 號函 

要旨：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規定執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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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一、查 92年 7 月 29 日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規定意旨， 

乃基於土地登記案件攸關民眾權益甚鉅，為避免不肖人士 

偽造證明文件辦理權利書狀補給登記，對於原因提出登記 

名義人之印鑑證明情形，修正為除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 

法公證、認證或驗證外，登記名義人應親自到該管登記機 

關確認身分及同意辦理登記之真意，故採較嚴謹規定。為 

利登記機關執行，如符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 

自到場者（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第 15 款），得不受該條 

之規範，又近年來智慧型犯罪日益增多，證明文件偽造手 

法翻新精細，致相關機關人員難以辨識其真偽，而不法之 

徒持偽造證明文件，矇騙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申辦土地登 

記，造成登記審查作業之困擾，使真正權利人權益受損。 

衡酌上情，為期周延並兼顧實際情況，是本部於 93年 2 月 

18 日邀請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部分縣市地政機關共同研 

商獲致結論：「為利登記機關執行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 

規定，當事人依第 41 條第 15 款規定，申請補發權利書狀 

者，得依下列規定辦理：（一）公法人申請土地所有權狀 

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由管理機關敘明其滅失之 

原因，檢附切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委派執行公務之 

承辦人親自到場辦理。（二）私法人申請土地所有權狀或 

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其代表人因故無法親自到場 

辦理時，由代理人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 

格證明、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及切結書（敘明其無法親 

自到場之理由及滅失之原因）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辦理； 

代理人非地政士者並應加捺指印。（三）自然人申請土地 

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因故無法親自到 

場辦理時，由代理人檢附本人印鑑證明及切結書（敘明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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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原因及加捺指印）。（四）登記機關執行上開規定， 

得視實際需要，照相存證或請申請人提供其他必要相關資 

料佐證，並於權利書狀補給公告期間內，配合電子閘門查 

對資料，以確認當事人同意辦理登記之真意。」在案。合 

先敘明。  

二、惟查「申請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 

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切結書或其他有 

關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 

，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後，登記補給之。前項登記名義 

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及 

第十五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 

定程序辦理。」為95年 6 月 19日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所明定。上開條文修正意旨，乃由於社會環境快速變遷 

，現代人生活忙祿，一般民眾或法人之代表人多無法親自 

到場申請權利書狀補給，故為因應實際需要，爰修正第 2 

項，增列符合第 41 條第 10 款，檢附印鑑證明者得免親自 

到場，以資適用。又參照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意旨，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 

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是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 

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兼顧簡政便民及實際情況，本部 

93年 3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2521 號函釋，爰配 

合刪除「自然人加捺指印及代理人非地政士者並應加捺指 

印」等文字。  

附件三： 

內政部民國 93年 3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2521 號函 

本案業經本部於於 93年 2 月 18 日邀請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部 

分縣市地政機關共同研商獲致結論：  

「為利登記機關執行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規定，當事人依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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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5 款規定，申請補發權利書狀者，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公法人申請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由 

管理機關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切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委派執行公務之承辦人親自到場辦理。（二）私法人申請土地所 

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補給登記時，其代表人因故無法親自到 

場辦理時，由代理人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 

明、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及切結書（敘明其無法親自到場之理 

由及滅失之原因）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辦理；代理人非地政士者 

並應加捺指印。（三）自然人申請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書補給登記時，因故無法親自到場辦理時，由代理人檢附本人印 

鑑證明及切結書（敘明滅失之原因及加捺指印）或其他有關證明 

文件辦理，代理人非地政士者並應加捺指印。（四）登記機關執 

行上開規定，得視實際需要，照相存證或請申請人提供其他必要 

相關資料佐證，並於權利書狀補給公告期間內，配合電子閘門查 

對資料，以確認當事人同意辦理登記之真意。」  

※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965 號令 

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八月

三日生效。 

  附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定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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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原 

因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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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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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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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部 所 

有 

權 

部 

他

項

權

利

部

典除 

權斥 

回期 

贖滿 

出典人於典期屆

滿後經過二年或

出典後過三十年

不以原典價回贖

者，典權人取得

典物所有權所為

之登記。  

      ˇ   

   

註 

記  

在標示部所有權

部或他項權利部

其他登記事項欄

內註記資料之登

記。  

ˇ ˇ ˇ ˇ

含 

１、公告徵收。 

２、編為建築用地之

  出租耕地。 

３、代管。 

４、依平均地權條例

  第 45 條規定處

    理。 

５、國宅用地。 

６、重測面積更正中

  。 

７、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104 條規定辦 

    理。 

８、依土地登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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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0 條規定辦 

    理。 

９、出租耕地終止租 

  約限一年內建 

  築使用。 

10、公告補發權狀。

11、限建。 

12、375 出租耕地。

13、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155 條之 1、 

    第 155 條之 2規 

    定辦理。 

14、其他一般行政法 

    令規定事項。 

本項登記原因於人工 

登簿時無須另登載， 

得直接註記於登記簿 

備考欄或其他登記事 

項欄。  

回 

贖 

出典人、典權人

或轉典權人提出

原典價或轉典價

，贖回典物以消

滅典權或轉典權

之登記。  

      ˇ

   

權等

利變

他項權利內容有

二項以上之變更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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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更 

容 

時所為之登記。

權 

利 

種 

類 

變 

更  

他項權利種類變

更所為之登記。
         ˇ

含  

１、 最高限額抵押權 

    與普通抵押權互 

    為變更。  

２、 永佃權變更為農 

  育權。  

３、 地上權變更為普 

  通地上權或區分 

  地上權。  

４、 地役權變更為不 

  動產役權。  

設的 

定變 

目更 

地上權、農育權

或不動產役權設

定目的變更時所

為之登記。  

         ˇ

代碼：「EP」  

代碼註記：

「1300010---*Y□0」 

預情 

付形 

地變 

租更 

地上權、農育權

或不動產役權預

付地租情形變更

時所為之登記。

         ˇ

代碼：「EQ」  

代碼註記：

「1300010---*Y□0」 

使法 

用變 

方更 

地上權、農育權

或不動產役權使

用方法變更時所

為之登記。  

         ˇ

代碼：「ER」  

代碼註記：

「1300010---*Y□0」 

讓押 

與權 

地上權或農育權

讓與或設定抵押
         ˇ

代碼：「ES」  

代碼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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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 

設制 

定變 

抵更 

權之限制變更時

所為之登記。  

「1300010---*Y□0」  

絕款

賣變

條更

典權之絕賣條款

變更時所為之登

記。  

      ˇ

代碼：「ET」  

代碼註記：

「1300010---*Y□0」  

典租 

物限 

轉制 

典變 

或更 

出  

典物轉典或出租

之限制變更時所

為之登記。  

      ˇ

代碼：「EU」  

代碼註記：

「1300010---*Y□0」  

絕 

賣 

典權附有絕賣條

款，出典人於典

期屆滿不以原典

價回贖時，典權

人取得典物所有

權所為之登記。

    ˇ   

代碼：「EV」  

代碼註記：

「0600001--*-Y61」  

終 

止 

他項權利因終止

致其權利消滅所

為之塗銷登記。

      ˇ

代碼：「EW」  

代碼註記：

「1800100---*N□0」  

含依民法第 836 條、 

第 836 條之 3、第 850 

條之 2、第 850 條之 4 

至第 850 條之 6 及第 

850 條之 9規定等，因 



 - 29 -

權利終止致其消滅所

為之塗銷登記。  

法 

定 

塗 

銷  

他項權利因依法

轉換為動產權利

或當然歸於消滅

所為之全部或部

分塗銷登記。  

         ˇ

代碼：「EX」  

代碼註記：

「1800100---*N□0」 

含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1 條第 2 項、第 107

條第 2項、第 108 條之

2第 3 項、第 148 條第

1 項等辦理之他項權

利全部或部分塗銷登

記。  

 
※修正「地上權設定契約書」等用益物權設定契 
  約書、清冊之增修格式、填寫說明、填寫範例 
  及「他項權利證明書（用益物權）格式「土地 
  ／建物他項權利部－用益物權」謄本格式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969 號函 

主旨：檢送「地上權設定契約書」等用益物權設定契約書、清冊 

之增修格式、填寫說明、填寫範例及「他項權利證明書（ 

用益物權）格式、「土地／建物他項權利部－用益物權」 

謄本格式各乙份，自中華民國 99年 8 月 3 日生效，請查照 

並轉知。  

說明：查旨揭登記書表格式，係為配合民法物權編及其施行法（ 

用益物權及占有）部分修正條文規定，辦理相關不動產物 

權登記之實務作業需要製修，爰併配合上開民法修正條文 

施行日期同步施行。有關書表格式電子檔，請逕至本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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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land.moi.gov.tw）-下載專區 

--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使用。  

 

※祭祀公業及神明會已完成申請登記案件，請於 
  辦竣登記後通知鄉（鎮、市）及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964 號函 

主旨：有關祭祀公業及神明會已完成申請登記案件，請於辦竣登 

記後，通知鄉（鎮、市）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俾利明瞭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變動之情形。  

說明：查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後，依祭祀公業條例第 50 

條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向登記機關申辦所有權更名登記為 

法人所有，或依規約規定申辦所有權變更登記為派下員分 

別共有或個別所有者；及神明會申報人於收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驗印之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 

及土地清冊後，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4 條規定，申請更名登 

記為該法人所有，或依規約或經會員或信徒過半數書面同 

意，申請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者，請 

登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將辦竣結果通知鄉（鎮、市）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俾利統計清理進度。  

 

※在不妨害他共有人之權益下，土地共有人得以 
  其應有部分設定典權及相關規定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973 號令 

一、在不妨害他共有人之權益下，土地共有人得以其應有部分設 

    定典權，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他共有人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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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有人申請以其應有部分設定典權，得免勘測位置圖 

。至典權人與他共有人對共有土地之使用，依當事人 

之協議或分管契約定之。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與其基地應有部分分屬不同 

人所有者，就該基地應有部分設定典權時，經申請人 

簽註後，登記機關並能自建物登記簿得知，免經基地 

他共有人之同意。但應於土地登記簿他項權利部其他 

登記事項欄加註該專有部分建號。 

（四）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典權後，如有移轉，得免經 

      他共有人之同意。 

二、基於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立法目的，旨在避 

免與經營農業不可分離之農舍與農地分屬不同人所有，而引 

發利用及產權紛爭問題，故為免農地或農舍分離或單獨設定 

典權後，可能產生典權人依民法規定取得農地或農舍所有權 

，致農地或農舍所有權分屬不同人所有之情形，農舍與農地 

應併同設定典權。又出典人逾期或三十年未回贖，典權人即 

取得典物所有權，為避免典權人可能因而一人有二戶以上農 

舍之虞，有違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及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農舍應由無自用農舍之農民興 

建或取得之意旨，故申請農舍與農地併同設定典權登記時， 

典權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之條件。 

三、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有關研商地籍清理條例第 39 條相關規定執行 
  事宜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48813 號函 

研商地籍清理條例第 39 條規定執行事宜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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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99年 7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樓第 1會議室 

三、主席：蕭司長輔導 記錄：李佩芬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後附簽到單。 

五、會議結論 

（一）地籍清理條例第 39 條(以下簡稱本條)之立法意旨係將原屬 

寺廟或宗教團體所有，且自日據時期即為其管理、使用或 

收益之公有土地，以申請贈與寺廟或宗教團體方式辦理； 

惟考量該申請贈與之公有土地如屬公共設施用地者，日後 

又須辦理徵收，將有礙公共設施用地之開發利用，爰於本 

條第 2項明定，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之公有土地，以 

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為限；至該所稱公共設施用地之認定原 

則如下： 

      １、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 

     。 

      ２、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水利、林業、古蹟保存、 

     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並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應留供公共使用者。 

（二）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依「寺廟或宗教團體 

      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應檢附之權利證明文件，係指日據時期之土 

      地登記簿謄本、土地臺帳、登記濟證或其他足資證明為寺 

      廟或宗教團體名義取得或出資購買之證明文件。 

（三）另查本辦法第 7條就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法人 

      依本條及本辦法申請贈與之土地訂有所有權移轉之限制 

      規定，並規定該限制事項應註記於土地登記簿。爰為加強 

      公有土地贈與機關與地政事務所間之聯繫，公有土地贈與 

      機關於核定贈與公有土地後，應即將贈與土地之標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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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範圍、贈與對象及產權移轉證明文件字號等資料通知土 

      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又核定贈與之公有土地於辦理所 

      有權贈與登記時，地政事務所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 

      登記事項」欄以代碼：「9N」註記：「本物權受寺廟或宗 

      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第 7條規定限制，除經主管 

      機關審查同意移轉為其他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法人所有 

      外，不得以買賣、交換、贈與、信託或以其他方式為所有 

      權之移轉。」文字。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會議結論（一）有關公共設施 

      用地之認定原則 2.如有修正意見者，請於文到 7日內研提 

      意見及理由送部。 

六、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清理「38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協 
  商會議紀錄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48761 號函 

主旨：檢送內政部 99年 7 月 15 日召開清理「38年 12 月 31 日以 

      前登記之抵押權」協商會議紀錄。 

清理「38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協商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99年 7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00 分 

二、開會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樓第 2會議室 

三、主持人：蕭司長輔導（施專門委員明賜代）記錄：林怡婷 

四、出席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五、會議結論 

（一）鑑於台灣光復初期辦理土地權利憑證繳驗之申報期限（3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迄今尚未塗銷者，債之 

請求權大多逾 15年未行使，而其權利價值按現今幣值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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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微乎其微，且該等抵押權登記之存在，妨礙土地之融資 

及處分，爰於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明定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塗銷登記；茲為協助民眾塗銷該等抵押權，以加速地 

籍清理，並維護地籍正確及促進土地利用，經本次會議洽 

得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司、大眾商業銀行股份有 

限公司及臺灣新光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等金融機構之 

協助，同意以拋棄抵押權方式辦理該等抵押權塗銷登記， 

另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亦將於會後，再經其內部程序簽 

准後協助辦理，本部對此表示敬佩與感謝。 

（二）至於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與上開金融機構間聯繫作 

      法如下： 

１、請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清查彙整轄內 38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尚未塗銷登記之抵押權，抵押權 

人為上開金融機構者，並依所轄各地政事務所轄區分 

別造冊（含該等抵押權登記之不動產標示，抵押權 

人、登記日期、設定權利價值、義務人或債務人等資 

料）及檢附相關登記簿謄本函送上開金融機構審核辦 

理。 

２、按日據時期之株式會社日本勸業銀行於光復後由臺灣 

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接管，另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屏東信託株式會社、台灣興業信託株式會社及台灣信 

託株式會社由華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接管，故倘經查 

抵押權人為前開會社者，請分洽該二銀行辦理。 

３、又為協助金融機構申請抵押權塗銷登記事宜，請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協助填具登記申請書隨文檢送 

金融機構，並俟其用印及出具拋棄抵押權同意書或公 

文後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但直轄市、縣（市）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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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就該等抵押權另訂有簡化塗銷登記規定者，得從 

其規定辦理。 

４、檢附各金融機構及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連絡窗 

口名單資料如附件，請相關機關（構）保持密切聯繫， 

相互協助，俾利加速上開抵押權塗銷登記事宜。 

六、散會：下午１６時００分。 

 

稅務法令 
※依稅捐稽徵法及各稅法規定退補稅款應行加 
  計利息之利率標準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057930 號令 

依稅捐稽徵法及各稅法規定應適用郵政儲金 1年期定期儲金（ 

或存款）利率（或固定利率）按日加計利息者，該項 1年期定期 

儲金利率如有牌告大額存款利率時，一律按非大額存款之固定利 

率計息。 

 

※祭祀公業所有之不動產變更登記為派下員所 
  有，適用印花稅徵免規定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212770 號令 

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例第 50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將公同 

共有之土地及建物辦理變更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時 

，其所持憑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規約，徵免印花稅原則如 

下： 

一、有原始規約： 

    （一）持原始規約且各共有人對祀產之應有權利可依祭祀公 

          業之原始規約予以認定，並依規約辦理變更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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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變更為派下員分別共有：係屬更名之性質，該規 

   約不具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之典賣、讓受 

   及分割不動產契據之性質，非屬印花稅課稅範 

   圍。 

 ２、變更為派下員個別所有：係屬分割之性質，該規 

   約應依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 

（二）未依原始規約登記而持另訂之新規約辦理變更登記者 

：涉及派下員間對於不動產之權屬變動及應有部分權 

利增減，該新規約具有典賣、讓受及分割不動產契據 

之性質，應依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貼用印花稅 

票。 

二、無原始規約嗣補訂規約或原始規約之財產分配內容不明確變 

    更原規約，持補訂規約或變更規約辦理變更登記者： 

（一）變更為派下員分別共有：祭祀公業如將其土地及建物 

權利，依各房及其派下員平均分配原則為分配，係屬 

更名之性質，該規約非屬印花稅課徵範圍；如未依上 

開原則分配，涉及派下員間對於不動產之權屬變動及 

應有部分權利增減，該規約具有典賣、讓受性質，應 

依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二）變更為派下員個別所有：無論均分與否，該規約具有 

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典賣、讓受及分割不動產 

契據之性質，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 

 

※債權人拍賣或變賣債務人之動產抵押物或質 
  押物時，債務人及債權人應分別開立銷售憑 
  證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0664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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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債權人自行拍賣或變賣債務人設定動產抵押之抵押物或設 

      定動產質權之質押物，應開立銷售憑證交付買受人，債權 

      人拍賣抵押物或質押物以抵償其債務，該抵押物或質押物 

      之原所有權人為營業人者，債權人應通知原所有權人開立 

      銷售憑證交付債權人。 

內容： 

  一、債權人為保全債權，自行拍賣或變賣債務人依動產擔保交 

      易法規定設定動產抵押之抵押物或設定動產質權之質押 

      物，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之銷 

      售貨物行為，應依同法第 32 條規定開立銷售憑證交付買受 

      人。 

  二、債權人拍賣抵押物或質押物以抵償其債務，係屬原所有權 

      人銷售貨物之行為，該抵押物或質押物之原所有權人為營 

      業人者，債權人應於收到買受人支付之價金時，通知原所 

      有權人開立銷售憑證交付債權人作為進項憑證。 

  三、債權人如係向法院聲請強制執行，由法院拍賣抵押物或質 

      押物者，應依「法院及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 

      業要點」及本部 85年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 

      規定辦理。 

  四、本部 81年 3 月 23 日台財稅第 810760044 號函及 90年 6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4404 號函自即日廢止。 

  

※出租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得予讓售範圍準則 
  第 2條第 1項 2款規定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1 日台財產管字第 09940014891 號令 

核釋出租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得予讓售範圍準則第 2 條第 1 項 2

款規定「併計鄰接可供合併建築之國有土地」，係指非屬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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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公共設施用地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應留供公共使用

巷道、水溝之國有公用及非公用土地。  

※投資型保單死亡給付所涉遺產稅課稅規定 

財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210080 號函 

主旨：適用「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 

      低比率規範」之投資型保單，其死亡給付所涉遺產稅之課 

      徵，請參照本部 94 年 7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50470 

      號函辦理。 

 

其他法令 
※青年安心成家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 
  之政府補貼利率自 99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 
  為年息 1.995 厘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5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90805432 號函 

要旨：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青年安心成家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之政府補貼 

      利率，自 99年 7 月 1 日起配合調整為年息 1.995 厘。 

內容：「青年安心成家方案」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利 

息補貼」之政府補貼利率，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年 

息 1.995 厘：    

一、依據「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9 點，「政府補貼 

    利率：議定利率減優惠利率。」，另依「金融機構辦 

    理青年安心成家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說明」 

    第 3 點：「議定利率：本優惠貸款額度部分之年利率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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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0.9%機動調整計算。」。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95%，爰將「青年安心成家 

          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之政府補貼利率，調 

          整如主旨。 

  

※調整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 
  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第一類及第 
  二類之年息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6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90805470 號函 

要旨：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 

      惠貸款金額部分，第一類優惠利率配合調整為年息 0.562 

      厘，第二類優惠利率調整為年息 1.137 厘。 

內容：住宅補貼之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 

      惠貸款金額部分，自 99年 7 月 1 日起，第一類優惠利率調 

      整為年息 0.562 厘，第二類優惠利率調整為年息 1.137 厘： 

      一、依據「住宅補貼作業規定」第 16 點及第 22 點，購置 

          及修繕住宅貸款優惠利率，第一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減0.533% 

          機動調整；第二類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 0.042%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自 99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95%，爰將住宅補貼之 

          購置及修繕住宅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 

          金額部分，調整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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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 
  貸款金額部分，自 99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年息 1.095 厘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6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90805473 號函 

要旨：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 

      分，自 99年 7 月 1 日起配合調整為年息 1.095 厘。 

內容：青年購屋低利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 

      分，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年息 1.095 厘： 

      一、依據行政院 92年 12 月 5 日院臺內字第 0920063066 號 

          函及青年購屋低利貸款作業規定第 4點第 3款：「借 

          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前 7年不高於 

          年息百分之三，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 

          儲金機動利率調整；以後年限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一計算機動調整 

          ；超出優惠貸款部分，按承辦貸款金融機構與借款人 

          議定之利率支付。」辦理。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95%，爰將青年購屋低利貸 

          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調整如 

          主旨。 

  

※調整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 
  利率為年息 1.137 厘，銀行融資部分為年息 
   1.97 厘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6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90805476 號函 

要旨：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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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利率配合調整為 

      年息 1.137 厘，銀行融資部分調整為年息 1.97 厘。 

內容：國民住宅貸款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之利率，自 99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年息 1.137 厘，銀行融資部分調整為年 

      息 1.97 厘： 

      一、依據國民住宅貸款辦法第 4條規定，國民住宅貸款之 

利率，依下列之規定：（一）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 

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 

率加百分之 0.042 計算機動調整，最高不得超過年息 

九厘。（二）銀行融資部分，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 0.875 機動 

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自 99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95%，爰調整國民住宅 

貸款利率如主旨。 

      三、輔助人民自購國民住宅貸款（原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 

          宅）之優惠貸款利率，比照國民住宅基金提供部分利 

          率辦理。 

  

※調整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 
  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分為年息 1.095 厘  

內政部民國 99年 7 月 6 日內授營宅字第 0990805477 號函 

要旨：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調整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 

      貸款金額部分，自 99年 7 月 1 日起，配合調整為年息 1.095 

      厘。 

內容：鄉村地區住宅修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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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金額部分，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年息 1.095 厘： 

      一、依據「鄉村地區私有合法住宅修繕興建補貼及設計協 

          助作業規定」第 10 點及第 18 點，修繕及興建住宅貸 

          款優惠利率係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 

          金機動利率機動調整。 

      二、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自  

          99年 7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95%，爰將鄉村地區住宅修 

          繕及興建貸款借款人實際支付利率，優惠貸款金額部 

          分，調整如主旨。  

  

※關於合建之預售屋，其土地部分之預售契約有 
  無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 
  事項之適用疑義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民國 99年 7 月 19 日消保法字第 0990006450 號函 

主旨：關於地主與建商合建之預售屋，其土地部分之預售契約有 

      無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適用 

      疑義乙案，復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部 99年 7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九○七二四八 

      四○號函。 

  二、按「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 

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定型化契約：指以企業經營 

者提出之定型化契約條款作為契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 

訂定之契約」、「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公告規 

定其定型化契約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之事項（第１項）。違 

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契約，其定型化契約條款無效。該定 

型化契約之效力，依前條規定定之（第 2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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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契約記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者，仍有 

本法關於定型化契約規定之適用（第 1項）。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未經記載於定型化契約者，仍構成 

契約之內容（第 2項）。」分別為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稱 

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9 款、第 17 條及消保法施行 

細則第 15 條所明定。 

  三、次按本法第７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解釋上得為公司、合 

夥或其他型態之團體組織，亦得為獨資企業或個人；其為 

團體組織者，除為公權力行使機關外，無論其為公營或私 

營均屬之。而房地之出售行為，其法律性質殆可歸類為私 

法上之買賣，不因其房地屬性而有差異。如行政機關以出 

售房地為其經常性業務，其法律地位與私人並無二致，縱 

兼有行政上之任務而非以營利為其目的者，揆諸消保法第 

2 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似仍應認屬企業經營者 

。從而其與消費者間存有消費關係，應受消保法之規範， 

為本會 85年 10 月 21 日台 85 消保法字第 01241 號函及 86 

年 12 月 2 日台 86 消保法字第 01334 號函所明示。 

  四、貴部函詢「如屬土地與建商合建之預售屋，土地部分之預 

      售契約有無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 

      項之適用」一節，仍請 貴部參照前揭規定及函示斟酌具 

      體個案事實，本諸權責判斷處理。 

※有關國民住宅受贈者居住期間之計算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9年 7 月 21 日營署宅字第 0990048321 號函 

要旨：國民住宅受贈者若係該國民住宅所有權人之戶籍內直系親 

      屬，雖受贈至今未滿一年，惟因曾設籍於該國民住宅，得 

      依其實際居住之累計時間計算居住期間。 

內容：關於函詢受贈國民住宅未滿 1年，惟該國民住宅係受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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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且與父親共同於持有期間設籍至今，得否依受贈該 

      國民住宅並有居住事實計算居住期間疑義一案： 

      一、有關國民住宅條例第 19 條第 1 項所定居住期間之計 

          算疑義一節，查國民住宅條例施行細則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本條例第 19 條第 1項所定居住期間之計算 

          ，應以主管機關交屋之日或產權移轉登記完成之日起 

          ，按實際居住之累計時間為準；實際居住之事實，得 

          依戶籍設定或其他有關證明認定之。遺贈或繼承取得 

          之國民住宅得併計遺贈人或被繼承人之居住期間。但 

          法院拍賣國民住宅時，債務人得不受居住期間之限制 

          。」；復查內政部 79年 12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876474 

          號函略以：「⋯⋯⋯本案承購人⋯⋯⋯係原承購人⋯ 

          ⋯⋯之前妻（原共同生活之配偶），於婚姻存續期間 

          受贈國宅，其受贈至今雖未滿 2年，惟事實繼續居住 

          該國宅，自得依實際進住之日起算居住期間。」、內 

          政部 94年 10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0940086337 號函略以 

          ：「⋯⋯⋯考量本案係原承購人之配偶，其受贈至今 

          雖未滿 1年，惟曾設籍於該國民住宅，爰得依實際居 

          住之累計時間計算其居住期間。」、內政部 95 年 3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0950801518 號函略以：「⋯⋯⋯ 

          考量本案⋯⋯⋯係原國民住宅承購人之配偶，雖其承 

          受該國民住宅至今未滿 1年，惟若其於承受該國民住 

          宅前即已設籍居住於該國民住宅，得依實際居住之累 

          計時間計算其居住期間。」，參酌上開函之意旨，若 

          受贈國民住宅者係該國民住宅所有權人之戶籍內直 

          系親屬，雖其受贈至今未滿一年，惟曾設籍於該國民 

          住宅，得依實際居住之累計時間計算居住期間。 

      二、至於國民住宅是否符合移轉條件一節，依國民住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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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施行細則第 24 條第 1項：「國民住宅承購人依本條 

          例第 19 條規定將國民住宅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 

          交換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符合移轉 

          條件之證明，向地政機關辦理登記。」本案請依上開 

          規定，洽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判解新訊 
※地政事務所命申請人提內容對任何人均屬不 
  能實現之戶籍資料，依行政程序法第 111 第 
  3 款自屬無效  
裁判字號：99年訴字第 95 號 

案由摘要：更正土地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99年 6 月 9 日 

要    旨：行政程序法第 111 第 3 款規定，行政處分有內容對任 

          何人均屬不能實現者，無效。依法務部編印之臺灣民 

          事習慣調查報告記載，臺灣於日據時代明治 39年（民 

          國前 6年）起實施戶籍規則，始有戶籍記載。本件依 

          申請人主張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係於民前 33年 4 月 20  

          日死亡，有其所提祖先牌位相片在卷足稽，彰化縣鹿 

          港地政事務所對此亦未爭執，申請人自無從提出系爭 

          土地所有權人日據時期明治 39年前之戶籍資料，是彰 

          化縣鹿港地政事務所命申請人應提出系爭土地所有 

          權人日據時期明治 39年前之戶籍資料，該內容對任何 

          人均屬不能實現，依行政程序法第 111 第 3 款自屬無 

          效。彰化縣鹿港地政事務所嗣以申請人未提出該資 

          料，而駁回其更正登記之申請，自屬可議。況依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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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檢附日據時期全戶戶籍謄本，既足以證明該戶籍 

          資料內確有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人，彰化縣鹿港地政 

          事務所自應審查該住所內無其他同名同姓者後，得據 

          以受理登記，彰化縣鹿港地政事務所侷限於申請人應 

          提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日據時期明治 39 年前之戶籍 

          資料，而拒絕受理申請人之更正登記申請，自有違誤。 

 

※應由繼承人承受之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 
  ，並不以被繼承人死亡時已屆清償期為必要  
裁判字號：99年判字第 647 號 

案由摘要：遺產稅事件 

裁判日期：民國 99年 6 月 24 日 

要    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之文義，應 

          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 

並無該債務須為「被繼承人死亡時已屆清償期」之要 

件。且依民法第 1148 條規定，除該法另有規定外， 

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所遺非專屬之一切財產上權利義 

務，均於繼承開始時承受。即應由繼承人承受之被繼 

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並不以被繼承人死亡時已屆清 

償期為必要。則基於平均社會財富之目的，以被繼承 

人所遺財產為課徵對象之遺產稅制，其關於扣除額規 

範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9 款所稱「被 

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自不以被繼承人死亡時已 

          屆清償期者為限。 

 

※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0.25 公頃 
  者，不得分割，但有例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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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8年訴字第 484 號 

案由摘要：申請土地分割 

裁判日期：民國 99年 7 月 13 日 

要    旨：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每宗耕地分 

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0.25 公頃者，不得分割，但本 

條例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4 日修正施行後所繼承之耕 

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本案原繼承人於繼承耕地後 

，得辦理分割為單獨所有應無疑義，惟部分共有人復 

將繼受持分移轉與他人者，顯已非屬前開條例繼承取 

得之情形，類此案情，前經內政部函示有案，故將原 

處分予以維持，駁回訴願，亦無違誤。土地分割申請 

人訴訟論旨主張內政部該函釋「以他人之移轉行為」 

剝奪「未再移轉之共有人」之「得請求登記分割之既 

得權」，屬不當連結，擴大法律所無之限制，侵害人 

民權利，違反依法行政原則及憲法第 22 條、第 23 條 

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6、11 條之法律保留原則等， 

核屬個人主觀見解，尚非可採。土地分割申請人訴請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非有理由，應予駁回。 

 

七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99/07/01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之 2」 

規定之解釋令及「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類變更之 
意義修正令各乙份。 

99/07/02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宅發展處召開研商「不 

動產交易資訊透明化政策評估報告」一案相關事宜，本 

會由王理事長國雄、林榮譽理事長旺根、宋理事正才及 

范主任委員之虹代表出席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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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7/02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送本會，有關「成屋買賣契 

約書範本修正草案」暨「成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 

不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第 7次審查會會議紀錄。會議 

結論如下： 

一、確認第 6次會議記錄 

（一）第 2條文字維持內政部原修訂條文。 

（二）第 7條第 1項第 1款文字「稅費」修正為「稅捐 

或費用」。 

（三）第 7條第 1項第 2款文字「移轉契約應貼印花稅 

、登記規費、建物契稅及火災保險費由買方負擔 
」修正為「所有權買賣移轉契約書應繳之印花稅 
、契稅、登記規費及火災或其他保險費由買方負 
擔」。 

二、立契約書人部分，關於地政士文字修正為： 

地政士：（由買賣雙方勾選下列方式之一） 

□買賣雙方各自指定地政士 

買方地政士：           賣方地政士：          

□買賣雙方協議之地政士：           

三、立契約書人部分，關於不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文字 

修正為： 

買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業 

名稱（公司或商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賣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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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公司或商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買賣雙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業 

名稱（公司或商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買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人 

姓名：           （簽章） 

電話： 

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證書字號： 

賣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人 

姓名：           （簽章） 

電話： 

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證書字號： 

買賣雙方委託之不動產經紀人 

姓名：           （簽章） 

電話： 

 - 50 -

地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證書字號： 

四、第 7條第 1項第 3款文字修正如下： 

三、辦理本買賣有關之手續費用： 

（一）簽約費□由買賣雙方各負擔新台幣  元，並 

於簽約時付清。□其他      。 

（二）所有權移轉代辦費新臺幣   元□由買方負 

擔。□由賣方負擔。□由雙方當事人各自負 

擔。□其他     。 

（三）如辦理公證者，加收辦理公證之代辦費新臺 

幣  元□由買方負擔。□由賣方負擔。□ 

由雙方當事人各自負擔。□其他     。 

（四）公證費用□由買方負擔。□由賣方負擔。□ 

其他    。 

（五）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代辦 

費新臺幣  元□由買方負擔。□由賣方負 

擔。□其他    。 

（六）塗銷原抵押權之代辦費新臺幣   元，由賣方 

負擔。 

五、第 6條第 1項文字暫修訂為「雙方應於備證款付款 

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類備齊， 

並加蓋專用印章交予□受託地政士    □受託律師  

□買方□賣方□其他  專責辦理」，並請內政部確 

認現行法令上，除執業地政士及律師外，是否排除 

本人以外第三人不得受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規 

定。 

六、第 8條第 2項應點交之文件，是否應就「非區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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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物」及「區分所有建物」作不同之規範，為避 

免適用上滋生疑義，請內政部研議後，將具體建議 

函送本會審議。 

七、內政部（營建署）建議於建物現狀確認書中增列「 

是否屬於列管之山坡地住宅社區」乙案，事涉該資 

訊揭露後對山坡地住宅社區的影響評估，請內政部 

評估其利弊得失後，將具體建議函送本會審議。 

八、第 6條第 4項有關房地產所有權移轉申報方式，財 

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建議公定契約書應按本契 

約第 2 條買賣總價款申報乙案，請內政部研擬具體 

條文，並評估其可行性後，函送本會審議。 

九、有關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金會於本次審查會中建 

議增訂不動產經紀業刊登廣告之契約義務乙案，請 

該會函送具體建議條文，以利後續討論。 

十、請內政部依歷次會議結論重新整理草案條文送會， 

俾便後續討論。 

99/07/05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評估「建築經理業管理條例（草 

案）」立法必要性座談會，本會由蘇秘書長榮淇及朱副 

秘書長素秋代表出席參加。 

99/07/05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判決共有物分割法定抵押權登 

記清冊」及其填寫說明各乙種，自即日起生效。 

99/07/05 內政部函副知本會，有關依民法第 824 條第 3項及土地 

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涉及 

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記之實務作業方式乙 

案，其相關說明如下： 

一、按民法第 824 條第 3項、第 824 條之 1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不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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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者，得以金錢補償之。如為不動產分割者，應受 

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金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 

分得之不動產，有法定抵押權。該抵押權應於辦理 

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申請登記之，其次序優先 

於因共有物分割訴訟而移存於特定應有部分之抵押 

權。爰本部為配合上開民法規定辦理登記，於 98年 

7 月 6 日增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規定依民 

法第 824 條第 3項規定申請法院裁判共有物分割時 

，共有人中有應受金錢補償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 

金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應受 

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記。因上開抵押權係屬 

法定性質，與當事人合意成立抵押權之情形有別， 

其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應為法院對共有物分割裁判確 

定之判決書，而非抵押權設定契約書，故該抵押權 

登記除需與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連件申請外，申請 

人得僅檢附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及身分證明等文 

件申辦登記。 

二、判決共有物分割涉有數個對價補償關係時，申請人 

固須同時申辦數個法定抵押權登記，並區分抵押權 

擔保檔號，惟考量其同源自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所 

生之債權，申請人得僅以一收件案提出申請，並將 

數抵押權填載於一登記清冊內（詳申請書及登記清 

冊填寫範例）；至各抵押權之他項權利檔號則比照 

本部 94年 10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6265 號 

函示規定，即申請抵押權少於 10 個者，僅收一母號 

，剩餘抵押權則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件方式加收子 

號新增他項權利檔號；但若抵押權數量多於 10 個（ 

含 10 個）以上者，收 2個（含 2個）以上之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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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抵押權則由登記機關分別將各該母號以內部收 

件方式加收子號新增他項權利檔號之方式辦理。 

三、至倘應受補償人（及法定抵押權人）為未會同申請 

登記之共有人，其未繳之登記規費，得比照本部 89 

年 11 月 1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1914 號函規定，於其 

抵押權之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未會同申請，欠繳 

登記費○○○及書狀費，繳清後發狀」，上開書狀 

費於其申請發狀時，依「土地法第 67 條及第 79 條 

之 2 規定之書狀費、工本費及閱覽費收費基準表」 

規定，按實際核發張數計收費用。 

99/07/05 本會敦聘黃鈺生先生、林國彬先生擔任第 6屆「地政士 

簽證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聘期自民國 99 年 5 月 25 

日起至民國 102年 2 月 1 日止。 

99/07/06 內政部函復本會，有關土地上已有建物，得否依土地法 

第 34 條之 1 規定將該土地全部申辦地上權設定登記乙 

案，茲檢送其部 99年 6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 

5491 號函准法務部 99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影本各乙份，以供參閱。 

內政部民國 99年 6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5491 號函 

主旨：有關杜姓天上聖母（管理人：杜宗惠君）等人申 

辦貴市松山區寶清段七小段607地號等16筆土地 

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法務部 99 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辦理暨復貴處99年 2月 3日北市地籍字第09 

930264700 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上開法務部函略以：「按 99年 8 月 3 

日修正施行之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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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是地上權係以在他 

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設定， 

地上物存在後，固可設定地上權，無地上物之存 

在，亦無礙於地上權之成立，且由何人使用土地 

與地上權之存續無涉（謝在全著，民法物權論（ 

中），增訂 4版，第 37 頁意旨參照）。本部前於 

80年 8 月 26日以法 80律字第12992號函復貴部 

略以：『當事人如有合意並訂立書面契約設定地 

上權，即屬合法，受理登記（地政）機關對之尚 

無實質上審查權，是以不論該土地目前使用情形 

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應影響其地上權之登記。 

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可循司法途徑解決。 

』貴部本件來函說明二認為不論土地目前使用情 

形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影響其地上權之登記， 

當事人倘達成合意而設定地上權，受理地政機關 

應無須審核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而得 

准予地上權設定登記，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 

，宜循司法途徑解決乙節，亦與本部上開函釋意 

旨相同，本部敬表同意。另本部 98年 12 月 10 日 

法律字第 0980045383 號函並未就地政機關審查權 

限予以釋示，與上開函釋情形尚屬有間。」本部 

同意上開法務部見解。本案仍請依本部 80年 9 月 

6 日台（80）內地字第 8003162 號函釋意旨辦理。 

附件一： 

法務部民國 99年 6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90700365 號函 

主旨：關於地政機關於受理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對於申 

請土地之現況須否審核疑義乙案，復如說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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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查照參考。 

說明：  

一、復貴部 99年 3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39 

82 號函。 

二、按 99年 8 月 3 日修正施行之民法第 832 條規定：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 

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是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為目的而設定，地上物存在後，固可設定地上 

權，無地上物之存在，亦無礙於地上權之成立， 

且由何人使用土地與地上權之存續無涉（謝在全 

著，民法物權論（中），增訂 4 版，第 37 頁意旨 

參照）。本部前於 80年 8 月 26 日以法 80律字第 

12992 號函復貴部略以：「當事人如有合意並訂立 

書面契約設定地上權，即屬合法，受理登記（地 

政）機關對之尚無實質上審查權，是以不論該土 

地目前使用情形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應影響其 

地上權之登記。至嗣後如衍生私權之爭議，可循 

司法途徑解決。」  

 三、貴部本件來函說明二認為不論土地目前使用情 

形之事實狀態如何，似不影土地目前使用情形之 

事實狀態，而得准予地上權設定登記，至嗣後如 

衍生私權之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解決乙節，亦與 

本部上開函釋意旨相同，本部敬表同意。另本部 

98年 12 月 10 日法律字第 0980045383 號函並未就 

地政機關審查權限予以釋示，與上開函釋情形尚 

屬有間，併予敘明。  

99/07/07 內政部召開研商「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謄本分類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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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本會由蘇秘書長榮淇及台北市公會張理事樂平代 

表出席參加。 

99/07/20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 99年 7 月 13 日召開 98年 

度「住宅及不動產數位資料庫建置」委託資訊服務案期 

中審查會議紀錄。 

99/07/21 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函送本會，有關該會之（99年 7 

月份）會刊。 

99/07/21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108 條規定 

之解釋令乙份。 

99/07/26 臺北縣政府函復本會，有關胡蘭香女士因無意願繼續辦 

理簽證業務申請廢止簽證人登記一案，依地政士法第 20 

條第 1 款規定，本府原核發之 92北府地專簽字第 000002 

號簽證業已廢止。 

99/07/29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請轉知直轄市、縣（市）公會或 

所屬會員確實建置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機制，以確保消費 

者個人資料之安全，其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業於 99年 5 月 26 日公布 

修正，名稱改為「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 

資法），本次修正主軸在於擴大保護客體為所有個 

人資料（包含電腦處理及人工紙本的個人資料）， 

以及打破行業別限制，包括所有的法人、團體及個 

人對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與利用均受規範。修正 

後個人資料保護法全文請至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查 

詢(網址：//law.moj.gov.tw)。 

二、另為配合個資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現行條文第 

19 條至第 22 條及第 43 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行。因 

此自 99年 5 月 28 日起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即 

停止受理業者申辦不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理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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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登記及發給（含補、換發）執照案件，未來包 

括不動產經紀業、測繪業、地政士及不動產估價師 

等所有法人、團體及個人對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 

與利用均受個資法之規範，請確實建置個人資料保 

護機制，以確保消費者個人資料安全與隱私。 
99/07/30 本會函建請內政部，有關是否應予研商檢討修正土地登 

記規則第 48 條第 2款之部分條文，以資訂定明確之登記 

規費計收標準，俾符簡政便民原則，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有關旨揭建議案，詳如後之土地登記規則建議修訂 
條文對照表（含理由說明）：  

建議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第四十八條   申 請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計

收登記規費時，其權利價

值，依下列規定認定之： 

一、建物在依法實施建築

管理地區者，應以使

用 執 照 所 列 工 程 造

價為準。 

二、建物在未實施建築管

理地區者，應以申請建物

第一次登記當期稅捐稽

徵機關所核定之房屋現

值為準。  

第四十八條  申請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於計收

登 記 規 費 時 ， 其 權 利 價

值，依下列規定認定之： 

一、建物在依法實施建築

管理地區者，應以使

用執照所列工程造價

為準。 

二、建物在未實施建築管

理地區者，應以當地稅捐

稽徵機關所核定之房屋現

值為準。  

修訂理由說明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48 條第 2 款規定，建物在未實施建

築管理地區者，應以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之房屋

現值為準。前經本會業於民國 91 年向 鈞部請示函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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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說明 2.，惟並無明確計收之標準，致各縣市政府

或各地政事務所要求不一，少數地政事務所要求檢附

房屋「起課現值」，而稅捐稽徵機關未必均能提供相

關起課現值資料，非但增加公文往返之行政負擔，更

徒增地政士執業困擾，亦不符簡政便民之政策。 
小標：建管前建物申辦保存登記其登記規費計收原則 

發文機關：內政部 

發文日期：九十一、九、二十六  

發文字號：台內中地字第○九一○○一五三二三號 

主旨：關於建議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八條第二款部分 

條文乙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會九十一年九月十七日全地公（三）字第九一五 

○一號函。 

二、按「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計收登記規費時 

，其權利價值，依下列規定認定之．．．．二、建物 

在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者，應以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所 

核定之房屋現值為準。」為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八條 

第二款所明定。上開規定經邀集貴會（貴會前身中華 

民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全國聯合會）及各有關 

單位會商而訂定，是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之建物，申 

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權利價值，依當地稅捐稽 

徵機關所核定之房屋現值計算，尚無不妥。至貴會建 

議考量房屋現值逐年遞減折舊，權利價值應予重新檢 

討乙節，留供修正土地登記規則時參考。  
二、以上建議案，敬請  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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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 7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99年 8 月 7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49年  812.1 794.4 766.7 732.7 735.7 715.3 709.5 679.9 671.2 677.2 676.4 688.7

民國 50年  687.4 674.6 674.6 669.5 669.1 669.1 672.1 664 654.6 649.8 655.4 661.6

民國 51年  666.1 658.3 660.7 657.8 649.4 653 663.2 656.6 641.1 629.6 638 642.6

民國 52年  636.8 636.4 634.5 630.7 636.4 641.9 649.8 648.6 628.9 629.6 637.2 638.8

民國 53年  638 637.2 639.1 643.4 640.7 646.2 651 644.2 635.3 625.5 626.6 634.9

民國 54年  643.4 645.4 647.8 645.4 641.9 638.8 638 634.2 631.1 636.4 634.9 631.1

民國 55年  632.6 641.9 642.6 638.4 637.2 622.2 621.5 624.8 611.8 607.9 616 620.7

民國 56年  616 604.8 615.3 616.4 614.2 609.3 601.3 602.7 596.6 599.6 600.3 594.5

民國 57年  591.9 596.2 594.2 570.2 566.8 556.9 548 534.1 542.4 538.8 549.4 560.8

民國 58年  556.1 548.8 550.8 548.3 554.6 549.7 538.5 527.7 528.3 484.4 506.2 530.1

民國 59年  536 527.2 524.3 521.5 524.3 528.3 519.7 504.8 492.3 499.8 506 510.9

民國 60年  501.9 503.8 506.2 507.4 506.7 506.7 506.5 498.1 498.3 494.8 496.2 497.6

民國 61年  504.8 494.4 495.3 494.8 492.5 487.5 483.1 466.7 468.1 487.1 493.2 484.9

民國 62年  497.9 490.7 492.3 485.1 478.9 474 460.8 450.9 432.6 400.9 393.2 390.9

民國 63年  356 309.1 304.9 306.9 309.5 310.6 306.5 303.2 293.6 294.2 290 291.8

民國 64年  294.5 294.1 296.6 294.6 294.5 288 288 286.9 287.2 283.6 285.9 291

民國 65年  286.2 285.1 282.9 282.2 283.6 284.8 283.5 281.5 281.7 283.3 283.9 280.9

民國 66年  277.2 272.8 273.8 271.9 270.6 262.4 262.1 251 254.6 257.4 261.8 263.1

民國 67年  258.7 256.7 256.4 251.8 252 252.2 252.9 248.4 244.6 242.5 243.4 244.4

民國 68年  243.6 242.5 239.2 234.6 232.6 230.2 228.1 222.4 215.4 216 219.1 217.3

民國 69年  208.8 204.7 203.6 202.5 198.8 193.6 192.3 188 181 177.8 177.6 177.8

民國 70年  170.1 167.3 166.5 165.9 166.5 164.9 164.3 162.7 160.8 161.7 162.8 163

民國 71年  161.9 162.5 162.1 161.6 160.7 160.3 160.4 155.7 157.2 158.4 159.7 159.1

民國 72年  159.1 157.5 156.9 156.2 157.3 156.1 157.9 157.9 157.5 157.5 158.8 161.1

民國 73年 160.9 159.4 158.9 158.6 156.7 156.8 157.2 156.7 156.1 156.8 157.7 158.4

 - 60 -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4年 158.4 157.1 157 157.8 158.3 158.5 158.4 159.1 156.5 156.6 158.9 160.5 

民國 75年 159 158.6 158.6 158.2 158 157.6 158 157.1 153.2 153.6 155.8 156.4 

民國 76年 156.9 157.1 158.4 157.9 157.8 157.7 155.9 154.6 154.1 155.5 155.1 153.5 

民國 77年 156 156.6 157.5 157.3 155.6 154.6 154.6 152.5 152 150.9 151.7 151.8 

民國 78年 151.8 150.5 150.1 148.8 147.7 148.1 148.8 147.6 143.8 142.4 146.2 147.2 

民國 79年 146.2 146.4 145.3 143.9 142.4 142.9 142 139.7 135 138 140.7 140.8 

民國 80年 139.2 138.4 139.1 138.2 137.7 137.4 136.4 136.1 135.9 134.6 134.2 135.5 

民國 81年 134.2 133 132.8 130.7 130.3 130.6 131.6 132.2 128 128.1 130.2 131 

民國 82年 129.4 129 128.6 127.2 127.6 125.2 127.4 127.9 127.1 126.5 126.3 125.2 

民國 83年 125.8 124.2 124.5 123.4 122.3 122.6 122.3 119.5 119.1 120.4 121.5 122 

民國 84年 119.5 120 119.9 118.2 118.4 117.1 117.8 117.5 116.8 117.1 116.6 116.7 

民國 85年 116.8 115.7 116.4 114.9 115 114.4 116.1 111.8 112.5 112.9 113 113.8 

民國 86年 114.6 113.4 115.1 114.3 114.2 112.3 112.4 112.5 111.8 113.3 113.6 113.5 

民國 87年 112.3 113 112.3 112 112.3 110.7 111.4 112 111.3 110.4 109.3 111.1 

民國 88年 111.9 110.7 112.9 112.1 111.8 111.7 112.4 110.7 110.7 110 110.3 111 

民國 89年 111.3 109.7 111.6 110.7 110 110.2 110.8 110.4 108.9 108.9 107.9 109.2 

民國 90年 108.8 110.8 111.1 110.2 110.3 110.3 110.7 109.9 109.5 107.8 109.1 111 

民國 91年 110.6 109.3 111.1 110 110.5 110.2 110.2 110.2 110.3 109.7 109.7 110.2 

民國 92年 109.4 111 111.3 110.1 110.2 110.8 111.3 110.9 110.5 109.8 110.2 110.3 

民國 93年 109.4 110.3 110.3 109.1 109.2 108.9 107.7 108.1 107.5 107.2 108.6 108.5 

民國 94年 108.9 108.2 107.9 107.3 106.7 106.4 105.2 104.4 104.3 104.3 105.9 106.2 

民國 95年 106.1 107.1 107.4 106 105.1 104.6 104.4 105 105.6 105.6 105.7 105.5 

民國 96年 105.7 105.3 106.5 105.3 105.1 104.4 104.7 103.3 102.4 100.2 100.8 102.1 

民國 97年 102.7 101.4 102.5 101.4 101.3 99.5 99 98.7 99.3 97.9 98.9 100.8 

民國 98年 101.2 102.7 102.6 101.8 101.4 101.5 101.3 99.5 100.2 99.8 100.6 101 

民國 99年 100.9 100.4 101.3 100.5 100.6 10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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